
製表日期：111年06月10日表17-2(109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百分比各級距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財產交易
所得利息所得 申報大於

歸戶營利所得合　　計 退職所得機會中獎
所得 其他所得

納稅單位 薪資收入
稿費所得租賃及權

利金 股利所得執行業務
所得 薪資所得

各類所得金額

級距：萬元

NET= 0 3171526 100.00 133.883.340.031.170.0312.700.180.342.647.312.021.12 69.13

0 - 54 2196026 100.00 113.012.390.031.060.068.820.180.282.393.712.100.52 78.45

54 - 121 646627 100.00 94.082.850.031.070.1211.320.170.332.713.182.280.43 75.51

121 - 242 294923 100.00 84.012.970.041.440.2014.270.160.373.062.842.270.38 72.00

242 - 453 108310 100.00 72.912.540.042.240.3220.060.130.413.332.492.090.39 65.98

453 - 500 9112 100.00 66.922.120.032.920.4223.570.120.403.472.322.100.43 62.11

500 - 1000 28802 100.00 59.942.080.033.510.7128.880.080.563.062.002.220.38 56.50

1000 以上 6754 100.00 44.952.790.046.161.5735.110.020.982.241.423.711.99 43.98

合      計 6462080 100.00 99.472.750.031.590.2114.070.160.372.723.842.210.63 71.42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合計欄為綜合所得總額，金額為各欄位實際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。
　　　　　（三）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。
　　　　　（四）申報大於歸戶為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大於歸戶綜合所得總額之數值。
　　　　　（五）薪資所得為薪資收入減去薪資費用(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或必要費用)之餘額。
　　　　　（六）薪資收入為未減去薪資費用之薪資總收入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